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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

财税〔2015〕68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、物价局：

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行

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现将重新审核后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城市道路占用费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向

因兴建各种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基建施工、堆物堆料、设置停车位、

搭建棚亭、摆设摊点、设置广告标志等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的

单位和个人收取。

二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

门向因施工、抢修地下管线等挖掘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的单位和个

人收取。

三、白蚁防治费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所属白

蚁防治机构，向依法应当实施白蚁预防的房屋建设单位和个人收

取。

四、房屋转让手续费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所

属房地产交易机构在办理房屋转让手续时收取。其中，新建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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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手续费由转让方缴纳，存量住房转让手续费由转让和受让双

方各承担 50%。非住房转让手续费的收取范围、对象和方式，按

照省级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房屋登记费。由县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所属房

地产登记机构依法对房屋权属进行登记时向登记申请人收取。房

地产登记机构按规定核发一本房屋权属证书免收证书工本费；向

一个以上房屋权利人核发房屋权属证书时，每增加一本证书可加

收证书工本费。

不动产登记收费政策明确后，房屋登记收费统一按不动产登

记收费政策执行。

六、考试考务费。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实施相关专业技术人

员资格考试时，由其所属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向地方相关考试机构

收取考务费，地方相关考试机构向报名参加考试人员收取考试

费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见

附件。

七、上述收费项目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

部或省级价格、财政部门根据权限另行制定。

八、收费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级财政部门

统一印制的票据。

九、住房城乡建设部所属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收取的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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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，应全额上缴中央国库，纳入中央财政预算

管理，具体收缴办法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县

级以上地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地方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

试机构收取的收费收入，应全额上缴地方国库，纳入地方财政预

算管理，具体收缴办法按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收费单

位开展相关工作所需经费，由同级财政统筹安排。

十、收费单位应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

目、扩大收费范围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价格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

查。对违规多征、减征、免征或缓征收费等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依法处理。

十一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

目

财 政 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2015 年 9 月 8 日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52124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52124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3526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uploadfile/201509/24/313455942.rar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uploadfile/201509/24/313455942.ra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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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
资格考试项目

一、房地产估价师考试

二、勘察设计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

（1）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执业资格考试

（2）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含港口与航道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

道路工程）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3）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4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5）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6）一级、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

（7）注册机械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8）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9）注册冶金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10）注册采矿/矿物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（11）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

三、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

四、一级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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